台州市财政局文件

台财库发〔2007〕5号


关于统一住房公积金会计处理的函

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部门决算反映，目前部分单位将职工个人的住房公积金（包括个人缴费和单位补助个人）通过“暂存款”、“暂付款”科目处理，导致了单位资产和负债虚增。为将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和负债做实，同时管理好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在2007年底前将这部分虚增的资产和负债冲抵：借：

暂存款（有关明细账户），贷：暂付款（有关明细账户）。

二、建立个人住房公积金备查账，对每个职工的个人住房

公积金的增减变动和结存情况进行明细登记，并定期与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核对。

二○○七年十二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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